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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作出更改。本文件所載資料須與本文件首頁「警告」
一節一併閱讀。

本 [編纂 ]載有屬於前瞻性陳述或可能被視作前瞻性陳述的若干陳述，該等前瞻性
陳述可通過使用前瞻性詞彙識別，包括「相信」、「旨在」、「估計」、「計劃」、「預測」、「預
計」、「預期」、「擬」、「可能」、「尋求」、「能夠」、「能」、「應會」、「潛在」、「將會」或「應該」
或類似詞句，或於各種情況下通過該等詞彙的否定或其他變化形式或同類詞彙識別，
或通過有關策略、計劃、目的、目標、未來事件或意向的討論識別。尤其是對「估計」的
提述僅指管理層採納最佳估計的情況。該等前瞻性陳述包括非歷史事實的所有事項。
該等前瞻性陳述於本 [編纂 ]多處出現，包括但不限於我們的意向、信念或現時對（其中
包括）我們業務、經營業績、財務狀況、流動資金、前景、增長、策略及我們經營或可能
日後經營所處之行業及市場之預期。

由於性質使然，前瞻性陳述與未來事件及情況有關，故涉及風險及不確定性。前
瞻性陳述並非對未來表現或我們實際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及流動資金的一種保證。我
們經營所處之市場及行業發展可能與本 [編纂 ]中所載之前瞻性陳述之描述或含義具有
重大差異。此外，即使我們經營業績、財務狀況、流動資金及我們經營所處之市場及
行業之發展與本 [編纂 ]所載之前瞻性陳述一致，該等結果或發展並不代表隨後期間之
結果及發展。各種風險、不確定性及其他因素可能導致結果及發展與前瞻性陳述所表
述及隱含之結果及發展存在重大差異，包括但不限於：

• 我們的經營戰略及經營計劃；

• 我們的資本開支計劃；

• 我們的股息政策；

• 我們掌握市場潮流及與我們客戶及供應商維持商業上合理關係的能力；

• 我們保留核心團隊成員及招募資歷及經驗俱佳之新團隊成員之能力；

• 我們以我們可接受之條款獲取充足融資之能力；

• 我們之項目所在地區之法律、中國政府法規、政策及程序變動；

• 本行業之未來發展、趨勢及狀況；

• 我們之溢利預測及其他預測財務資料；及

• 本 [編纂 ]「風險因素」一節所載之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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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可能及經常與實際結果有重大差異。本 [編纂 ]中之任何前瞻性陳述反
映我們管理層現時對日後事件之觀點，且受限於今後事件之風險及其他風險、不確定
性及假設。投資者於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務請特別考慮本 [編纂 ]中所識別之風險，
其將導致實際結果之差異性。根據上市規則規定，及除可能受適用法律之規定外，我
們概無責任修訂本 [編纂 ]中之任何前瞻性陳述，以反映本 [編纂 ]日期後可能產生或引
致之我們任何預期之變動或任何事件或狀況。本警告聲明適用於本 [編纂 ]所載之全部
前瞻性陳述。


